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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有关于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的研究多聚焦文旅融合发展、建筑本体与营造技艺研究、文化意涵视角

研究、传承断代与后继乏人等方向的研究，缺乏从社会工作视角对传承人群体传承压力的针对性分析。

本研究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为调研地，通过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以及半结构化访谈法，对不同类型木

构营造技艺传承人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传承人的压力表现为非遗传承主体在

技艺延续过程中面临的经济、文化、政策、技术及队伍建设等多方面现实压力，其中以青年学徒流失与

市场对接困难为两大关键压力，二者相互交织形成传承困境。文章基于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结合社会支

持理论，设计针对性介入项目，从人才培育、市场赋能双维度提出具体可操作的实践策略，为缓解民族

地区非遗传承压力、构建非遗保护长效机制提供实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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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of Sanjiang Dong wooden structure mostly fo-
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e study of architectural ontology 
and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the study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study of inheritance and lack of 
successors, and the lack of targeted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nce pressure of the inheritor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This study selected Dong Autonomous County in Guangxi as its re-
search site. employing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research.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various types of woodbuilding skills inheritor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ressures confront woodbuilding skills inheritors among the Dong Nationality in Sanjiang manifest in 
economic. cultural, policy, technological, and team-building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the main enti-
t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during the process of skill perpetuation. Notably. The 
loss of young apprentices and the difficulty in market integration constitutes the two primary pres-
sures. Drawing on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methodologies, combined with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participatory theory. This article designs targeted intervention projects and proposes specific. Action-
able practical strategies across two dimensions: talent cultivation and market empowerment. These 
efforts aim to highlight the pressur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and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reby 
providing an empiric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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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问题 

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孕育了丰富的侗族文化，其

中以鼓楼、风雨桥、吊脚楼为代表的木构建筑极具民族特色，是侗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侗族木构建筑有

木楼、鼓楼、风雨桥、寨门、井亭、凉亭等种类繁多，造型生动，图案构图严谨且整座建筑以榫卯连接，

不用一颗钉子，体现了侗族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对精湛技艺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

宝。三江侗族非遗传承人掌握着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的核心技艺、知识和文化内涵，是侗族木构建筑

营造技艺的活态载体，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侗族木构建筑的传承与保护。 
侗族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是侗族文化的基因载体，对于守护文明根脉与维护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侗族木结构非遗传承主体人群面临传承人才匮乏、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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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经济收益低等方面的传承压力。缓解非遗传承人群的压力，并非单一主体能够独立完成，需要政

府部门、当地居民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等多方主体共同协作。社会工作者具有服务提供者、资源链接者、

政策倡导者、关系协调者等多种角色，能够协调链接多方资源，激发非遗传承人的内生动力。 

2. 文献综述 

关于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研究成果，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维度：一是技艺

本体研究，聚焦榫卯结构、营造流程、建筑美学与文化内涵等方面，梳理技艺的技术特征与民族文化价

值[1] [2]；二是文旅融合发展研究，探讨技艺与乡村旅游[3]、文化产业的结合路径，分析旅游开发对技艺

传承的推动作用与潜在问题[4] [5]；三是传承困境研究，指出传承人老龄化、资金支持不足、现代文化冲

击等问题，提出政策扶持、学校教育与民间传承结合等对策[6] [7]。 
从跨学科研究视角来看，非遗保护领域已形成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参与的研

究格局。社会学视角侧重从社区结构、社会关系分析非遗传承的社会基础，强调社区参与在非遗保护中

的核心作用，认为社区是非遗活态延续的重要载体[8]；人类学视角注重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从文化认

同、文化空间角度探讨非遗的传承逻辑，关注传承人群体的主体性表达[9]；经济学视角聚焦非遗的产业

化发展，分析市场机制对非遗传承的推动作用，提出通过产业发展实现非遗的可持续传承[10]。 
现有研究均关注到传承人在非遗保护中的核心地位，但仍存在一定局限：在研究视角上，多从单一

学科展开，缺乏社会工作视角的系统性介入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对传承人群体的实际压力感知、需求

诉求挖掘不足，泛化分析传承困境的现象较为突出；在对策提出上，多为宏观性建议，缺乏具体可操作

的实践方案。 
本研究与现有研究的区别在于：其一，以传承人群体核心压力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实证调研精准锁

定青年学徒流失、市场对接困难两大关键问题，避免研究的泛化；其二，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设计

具体可操作的介入项目，实现从“理论分析”到“实践落地”的转化；其三，对核心概念进行操作化界

定，采用田野调查、半结构化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强化研究的严谨性。 

3. 研究方法与核心概念界定 

3.1. 研究方法 

1) 田野调查法 
笔者于 2025 年 6~8 月在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八江镇、独峒镇等传承人集聚地开展实地调研，参

与观察传承人技艺实践、传承教学的实际场景，深入了解传承人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与传承困境。 
2) 半结构化访谈法 
笔者对 3 名县级及以上代表性传承人、2 名掌墨师以及 8 名普通手艺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围绕经

济收益、传承意愿、市场对接、政策感知等问题展开交流，收集第一手质性资料。 

3.2. 核心概念界定 

1) 传承压力 
本研究中界定为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传承人群体在技艺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因经济收益、人才培

育、市场适配、政策支持、技术冲击等因素产生的现实阻碍，及由此引发的心理焦虑，核心表现为青年

学徒流失与市场对接困难两大问题。 
2)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分为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两个维度，自我认同指传承人群体对自身木构营造技艺传承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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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认可与职业归属感；社会认同指社会公众、市场主体及政府部门对侗族木构营造技艺传承人群体

的职业认可与价值肯定。 

4. 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传承现状实证分析 

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传承人群体涵盖掌握核心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普通手艺人、传承相关从业

者及年轻学徒，技艺传承主要依托家族传承与师徒传授两种模式，核心传承者被侗族民众称为“掌墨师”，

作为建筑施工的总指挥与总设计师，是传承人群体的核心力量。成为一名合格的掌墨师需历经 10 年以上

的系统学习与实践积累，技艺传承的时间成本与学习门槛较高。 
从年龄结构来看，60 岁以上传承人占比 51.3% [11]，传承人群体老龄化特征显著，以杨求诗(62 岁) 

[12]、石善章(76 岁) [13]为代表的资深传承人仍活跃在技艺传承一线，但受体力与文化水平限制，难以系

统性整理技艺理论与开展规模化传承教学。 
从地域分布来看，传承人队伍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布不均特征。截至 2025 年 8 月，三江侗族自

治县木构营造技艺共计有 40名县级及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林溪镇传承人数量最多为 18人，占比 50%。

其次八江镇传承人 5 人，占比 14%。独峒镇、洋溪乡、良口乡 3 个乡镇传承人共 10 人，占比 28%。三江

侗族木构营造技艺传承人分布具有明显地域性，高度集聚于林溪镇，与具有地缘性和血缘网络的师徒传

承和家族传承的传承方式有关。 
从经济收益来看，传承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建筑项目修建与政府政策补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的活动经费年仅 2 万元，自治区级每年 5000，市级每年 2000 元，远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因此难以吸引

年轻人积极投入，普通手艺人表示“收入不稳定，难以仅依靠木构技艺维持生计”。 
从行业发展来看，侗族木构营造技艺尚未纳入国家建筑标准体系，缺乏专业设计单位认可，行业发

展的制度保障不足；同时，受城镇化发展影响，现代水泥建筑逐渐替代传统木构建筑，传统木构建筑的

市场需求逐渐萎缩，进一步制约了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5. 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传承人群体核心压力分析 

本研究通过文献查阅、电话询问以及田野调查发现，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传承人群体面临多重传

承压力，其中青年学徒流失与市场对接困难为两大核心压力，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强化，不利于侗族木

构营造技艺的可持续发展。 

5.1. 核心压力一：青年学徒流失，代际传承断层风险加剧 

青年学徒流失是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传承的首要压力，青年群体参与意愿低、学徒流失率高成为

普遍问题，核心原因可归纳为三方面： 
1) 学习成本高，回报周期长 
侗族木构营造技艺无固定图纸，依赖口传心授与实践积累，从学徒到能独立掌勺的工匠需 10 年以上

时间，且学习期间收入微薄，有年轻受访者表示“难以接受长期无稳定收入的学习过程”。对比外出务

工“即时就业、即时收益”的特点，木构技艺传承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显著不足。 
2) 职业发展空间窄，身份认同偏低 
“身份”不单是自我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还是在社会上如何看待他人的问题，这是人的一种社会性

需求[9]。部分侗族年轻人认为“非遗传承人的名号像镀金枷锁——听着光荣，戴着沉重”、“非遗传承

人仅是荣誉称号，缺乏实际的职业发展路径”，社会层面对木构技艺传承人的职业认可程度偏低，部分

年轻群体将其视为“传统工匠，无发展前景”。同时，木构营造技艺尚未纳入当地技能等级认定体系，传

承人缺乏职业晋升通道，进一步降低了青年群体的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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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育模式传统，与青年需求脱节 
老一辈传承人多采用“口传心授、师徒相承”的传统培育模式，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教学与现代化的

技能培训，导致传统培育模式效率低，学徒难以快速掌握核心技艺。且培育过程中重技艺、轻素养，未

结合现代市场、科技知识开展教学，导致学徒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4) 案例呈现 
案例：林溪镇国家级传承人杨求诗(62 岁)，杨求诗在 2022 年 7 月接受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侗建

非遗”乡村振兴促进团访谈时坦言：“现在传统的木构技艺虽然已经逐渐被大众所认识，但是传承效果

却依然不理想，很多当地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很少有人能够踏踏实实地留下来学习，因为这门手艺

更多的是热爱，而不是发财”。同时杨求诗指出一个严峻问题：“他所认识的三家有手艺的老师傅，已经

因为招不到徒弟而技艺失传”[14]。 

5.2. 核心压力二：市场对接困难，经济收益难以保障 

市场对接困难是制约传承人群体发展的核心压力，也是导致青年学徒流失的重要诱因，表现为存在

市场订单少、产品适配性低、销售渠道窄等问题，核心表现为三方面： 
1) 传统业务需求萎缩，订单量不稳定 
传承人的核心业务为鼓楼修缮、风雨桥建造、传统吊脚楼搭建，受城镇化发展影响，现代水泥建筑

逐渐替代传统木构建筑，传统建筑项目逐年减少，经常出现无活可干的空窗期，部分传承人需通过兼职

其他工作维持生计，无法全身心投入技艺打磨与传承。 
2) 产品与现代市场需求脱节，缺乏创新 
传承人群体的技艺实践多集中于传统建筑营造，结合现代消费需求开发衍生产品不足，传统木构技

艺与现代家居、旅游纪念品等市场需求适配性低，难以实现文化资源到经济价值转化。 
3) 销售渠道单一，市场信息闭塞 
传承人群体多为当地村民，缺乏市场运营与推广能力，且传承人对现代电商平台、线下文创展会等

渠道了解甚少，市场信息闭塞，难以对接广阔的外部市场。 

5.3. 两大核心压力的相互作用机制 

青年学徒流失与市场对接困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传承困境，一方面，

市场对接困难导致传承人群体经济收益微薄、收入不稳定，难以为青年学徒提供稳定的收入与良好的发

展前景，进而加剧青年学徒流失；另一方面，青年学徒流失导致传承人群体老龄化加剧，传承队伍缺乏

创新活力与现代市场意识，难以推动技艺与现代市场的对接，无法有效破解市场对接困难的问题，进一

步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了侗族木构营造技艺的活态延续。此外，传承人群体还面临着政策支持精准

性不足、现代技术对传统营造模式的冲击等问题，这些问题与两大核心压力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传

承人群体的发展困境。此外，政策资金多集中在大型文化项目，基层传承人群体获得的支持有限；传承

人代际之间的技艺传承理念存在分歧，进一步影响了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过去老一辈的掌墨师凭借十几

年的经验眼力判断木材承重性，而现如今年轻一代的工匠更信任 APP 的智能检测。同时，因担心机械转

速磨平了匠人对木材质地的感知力，老一辈传承人批判那些尝试用电刨对木材进行初加工的年轻传承人

“丢了魂”。 

6. 社会工作介入核心压力的具体项目设计 

针对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传承人群体的两大核心压力，本研究基于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利用社会

支持理论进行多元支持资源整合，同时结合社会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资源链接等专业方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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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传承”青年学徒培育项目与“匠艺焕新”市场赋能项目，两个项目相互衔接、协同发力，实现人才

培育与市场赋能的双重目标，为缓解传承压力提供具体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理论应用逻辑：社会支持理论是指个体通过获得来自正式(如政府、社会组织)或非正式(家庭、社区)

的物质支持、情感支持、信息支持、服务支持等支持资源，缓解压力、提升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生活。 

6.1. “薪火传承”青年学徒培育项目：破解青年学徒流失难题 

项目以“吸引–培育–留存”为核心思路，针对青年学徒流失的三大原因，设计系统化的培育与激

励机制，项目周期为 2 年，服务对象为三江侗族自治县内 18~35 岁有非遗传承意愿的青年群体、当地掌

墨师与资深传承人。 
1) 多元招募，降低学习门槛 
社会工作者对接当地文旅局、非遗保护中心以及乡村振兴部门等正式支持资源，开展“侗族木构技

艺传承招募计划”，通过社区宣讲、短视频推广、返乡青年座谈会等形式，宣传木构技艺的文化价值与

职业发展前景，为青年群体提供信息支持，提升青年群体的认知度与参与意愿。协助传承人申请专项补

贴、技能培训补贴以及小微企业扶持资金，为传承人提供物质支持。通过对接非遗保护资金与乡村振兴

资金，设立青年学徒生活补贴，为入选学徒提供每月 2000 元的生活补贴，补贴周期为 2 年，解决青年学

徒学习期间的收入问题，降低学习门槛。拓宽招募范围，重点面向返乡青年、农村待业青年、非遗技艺

爱好者，打破地缘与血缘限制，通过参与式评估筛选出有学习意愿、动手能力强的青年学徒，与当地掌

墨师结成师徒对子。 
2) 创新培育模式，系统化教学，构建代际互补传承格局 
适配青年需求，构建“理论 + 实践 + 现代化技能”三位一体的培育体系，采用小组工作方法，组

建学徒学习小组，定期开展集中教学。邀请掌墨师开展技艺实践教学，讲解榫卯结构、营造流程等核心

技艺；邀请高校建筑专业教师、非遗研究专家开展理论教学，梳理木构技艺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脉络；邀

请电商运营、文创设计专家开展现代化技能教学，教授市场运营、产品创新等知识，提升学徒的综合素

养。建立“师徒结对 + 小组互助”的学习机制，每位掌墨师对接 1~2 名青年学徒，进行一对一的实践指

导；同时将学徒分为学习小组，开展小组技艺交流、实践比拼等活动，构建朋辈支持体系，提升学习效

率。依托当地鼓楼、风雨桥修缮项目，设立技艺实践基地，为青年学徒提供实践机会，让学徒在实际项

目中掌握技艺，实现“学用结合”。此外，构建“老中青”传承梯队，社会工作者采用小组工作和个案管

理方法，构建包括技艺传承、创新培养、市场拓展在内的全方位培育体系，协助资深传承人对初涉木构

非遗的青年提供普及木构技艺的文化知识培训、基础技艺教学和实践操作指导。对于有技艺基础但需要

技艺提升的中年传承者则侧重核心技艺深化、文化素养培训，同时，社会工作者邀请专家对这些中年传

承者讲解文创设计以及市场运营知识，协助中年以及青年传承人帮助资深传承人利用数字技艺传承传统

技艺，帮助资深传承人更新理念、技艺创新，实现代际优势互补。 
3) 建立激励机制，拓宽职业发展空间 
推动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纳入当地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将学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

通过技艺考核的学徒可获得相应的技能等级证书，享受当地技能人才补贴，提升传承人的职业认可度。

为优秀学徒提供创业扶持，对接小微企业扶持资金，为有创业意愿的学徒提供创业启动资金、场地支持，

鼓励学徒结合现代市场需求，开展木构文创产品开发、木构技艺体验等创业项目，拓宽职业发展空间。 

6.2. “匠艺焕新”市场赋能项目：破解市场对接困难难题 

项目以“资源链接–产品创新–渠道搭建”为核心思路，针对市场对接困难的三大表现，为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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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提供全方位的市场赋能，项目周期为 2 年，服务对象为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全体传承人群体。 
1) 资源链接，搭建市场交流平台，打通市场信息渠道 
社会工作者充分发挥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对接柳州市文创企业、旅游景区、电商平台，在三江侗族

自治县举办“侗族木构技艺市场对接会”，组织传承人与企业、景区、电商平台面对面交流，搭建长期合

作平台，为传承人提供稳定的订单来源。组建传承人市场信息小组，建立微信群、小程序等线上交流平

台，定期分享市场需求、文创产品设计、行业动态等信息，解决传承人群体市场信息闭塞的问题。邀请

市场运营专家开展市场知识培训，采用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相结合的方式，为传承人提供一对一的市场

咨询服务，提升传承人的市场认知与运营能力。 
2) 产品创新，推动技艺与现代市场融合 
开发特色衍生产品组建“传承人 + 设计师”创新工作坊，对接柳州市高校设计专业师生、文创企业

设计师，与传承人共同开展产品创新设计，结合现代家居、旅游纪念品、文化摆件等市场需求，开发木

构雕花门窗、榫卯结构家具、木构文创小摆件等特色产品，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市场的适配。以“侗族

文化 + 木构技艺”为核心，挖掘侗族文化中的吉祥图案、民俗故事等元素，融入产品设计中，提升产品

的文化内涵与市场竞争力，如设计带有侗族鼓楼图案的榫卯书签、带有风雨桥元素的木构摆件等。开展

产品创新评比活动，对优秀的创新产品进行表彰与推广，激励传承人群体积极参与产品创新，提升传承

人群体的创新意识。 
3) 渠道搭建，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网络 
拓宽销售渠道搭建线下销售渠道，社会工作者对接三江侗族自治县各旅游景区、文创实体店，设立

“侗族木构技艺产品专柜”，让传承人的产品进入景区与实体店销售；组织传承人参与广西非遗展会、

文创博览会等线下展会，提升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搭建线上销售渠道，协助传承人对接淘宝、拼多

多、抖音等电商平台与短视频平台，为传承人提供店铺装修、直播带货、短视频拍摄等技术支持，让传

承人通过线上平台销售产品，实现“线上引流、线下成交”的销售模式。搭建社群销售渠道，依托社区熟

人网络与非遗爱好者社群，搭建“侗族木构技艺产品社群”，通过社群推广、定制服务等方式，巩固客户

群体，提升产品的复购率。 

6.3. 项目保障机制 

1) 组织保障 
成立由当地文旅局、人社局、乡镇政府、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传承人代表组成的项目领导小组，统

筹项目实施，协调各方资源，及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2) 资金保障 
整合非遗保护资金、乡村振兴资金、社会捐赠资金，设立项目专项基金，为项目实施提供资金支持，

保障青年学徒补贴、产品创新、渠道搭建等工作的开展。 
3) 评估保障 
采用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项目的实施过程、服务效果进行

定期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项目方案，确保项目的实效性。 

7. 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反思与展望 

7.1. 实践反思 

社会工作介入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传承人群体压力纾解，需把握三大核心原则，确保介入的科学

性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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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坚持传承人主体性原则 
社会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始终扮演支持者、协调者、资源链接者的角色，而非主导者，充分尊重传

承人群体的意愿与需求，让传承人成为项目的参与者与受益者，避免“外部介入替代内部发展”，充分

激发传承人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 
2) 坚持多方协同参与原则 
非遗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工作机构、高校、企业、传承人群体等多方主体协同参

与。社会工作者需搭建多方协作平台，推动各方资源整合，形成非遗保护的合力，避免单一主体介入的

局限性。 
3) 坚持因地制宜、精准介入原则 
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非遗项目具有不同的传承特征与压力表现，社会工作介入需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精准定位核心压力，设计针对性的介入项目，避免“一刀切”的宏观对策，确保介入措施贴合传承人

群体的实际需求。 
同时，也需正视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资金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

需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机制；青年学徒的培育效果可能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需加强对青年学徒的个

性化培育；产品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可能存在偏差，需强化市场调研，提升产品创新的精准性。 

7.2. 研究展望 

非遗保护的核心在于“人”，缓解传承人群体的压力，不仅需要外部的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更需

要立足传承人群体的实际需求，通过精准化、专业化的服务，提升传承人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以

人才促传承、以市场强发展”。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注重实践的专业，在非遗保护中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能够为传承人群体提供精

准化的专业服务，搭建多方协同的合作平台，推动非遗的活态延续。未来的研究与实践中，需进一步加

强社会工作介入非遗保护的实证研究，不断优化介入模式与项目设计，推动社会工作与非遗保护的深度

融合；需强化跨学科合作，整合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设计学等多学科资源，为非遗保护提供更全面

的理论与实践支撑；需推动建立非遗保护的长效机制，将社会工作介入非遗保护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

性安排，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8. 结语 

本研究以三江侗族木构营造技艺传承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半结构化访谈等研究方法，

系统界定了传承压力、身份认同等核心概念，精准锁定了青年学徒流失与市场对接困难两大核心传承压

力，并分析了二者的相互作用机制。基于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结合相关理论设计了“薪火传承”青年学

徒培育项目与“匠艺焕新”市场赋能项目，为缓解传承压力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实践策略。三江侗族木

构营造技艺作为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其活态传承不仅关乎技艺本身的延续，更关乎侗

族文化根脉的守护与文化多样性的维护。社会工作介入非遗传承人群体压力纾解，为民族地区非遗保护

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未来需进一步立足实践，不断探索与优化社会工作介入的路径，推动多方主体

协同参与，构建非遗保护的长效机制，让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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